附件4

关于《××××（草案）》的起草说明

为了加强……管理，提高……，促进……，由××（起草部门）草拟了《×××××（草案）》。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草案）》的必要性

包括制定背景、政策要求、实践需要等方面。陈述目前拟规范行政事项内容的现状，包括数量、状况、管理情况、存在问题及其原因；制定该规范性文件的理由，包括全国其他省市对该类行政事项管理和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的情况；修订规范性文件应对原文件实施情况、效果、存在问题等进行评估说明。

二、《××××（草案）》的起草过程

主要说明该规范性文件的启动、组织起草、调研评估论证、听取意见、征求意见、重大分歧意见的协调、修改结果等进展情况。

三、草案的征求意见和协调情况

这部分主要包括对草案的征求意见及意见采纳情况、对涉及其他部门职权争议的处理和协调情况等。这部分应注意：

1．对非原则性问题的不同意见，不直接影响文件草案涉及的行政管理工作的不同意见，或者经过协调达成一致的不同意见，可以不作说明。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规范性文件草案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的，应在起草说明中注明。涉及经营者经济活动的规范性文件，相关经营者、行业协会商会等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应在起草说明中注明。涉及机构编制、发展改革、财政资金、规划资源、行政执法和裁量基准等专门领域的，书面征求主管部门意见，应在起草说明中注明。

2．对于一些涉及重大或原则性问题的不同意见，可能直接影响到行政管理工作的，或者经过协调仍不一致的意见，或者虽然达成一致，但有可能在实施过程中重新提出异议的，则必须将各方的具体意见、协调情况、法制机构的具体建议等在起草说明中注明。

3．对于经过协调达成一致意见的一些重大问题，还要对达成一致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说明。
四、《××××（草案）》的主要内容

1．用概括、简洁的方式，说明该规范性文件的框架、主要内容，如条款数、内容基本构成等。属于修订的规范性文件应说明修订的部分。

2．对该规范性文件拟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拟采取的主要措施进行说明。

3．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如文件有效期、施行日期等情况。
五、需要说明的问题

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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